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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5-030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分别以通讯和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7月 1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国投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国投丰乐”；英文名称变更为“SDIC FENGLE SEED CO.,LTD”，

英文简称变更为“SDIC FENGLE”；证券代码“000713”保持不变；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

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7月1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5年8月4日14:30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详见7月

1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股票代码：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2025-03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说明

根据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公

司名称、证券简称，具体情况如下：

拟变更事项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证券简称

英文简称

证券代码

变更前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HEFEI FENGLE SEED CO.,LTD

丰乐种业

FENGLE SEED

000713（保持不变）

变更后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SDIC FENGLE SEED CO.,LTD

国投丰乐

SDIC FENGLE

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

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名称、证券简称进行变更，上述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国投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已发生变更，为从公司名称上明确上市公司目前的控股关系，同时根据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

需要，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拟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英文名称和英文简称

相应变更，证券代码不变。 三、拟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鉴于公司名称、公司简称拟变更，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

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拟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一条 为维护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HEFEI FENGLE SEED CO., LTD

第四十六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合肥市长江西路
6500号丰乐种业大楼18楼五号会议室

第一百五十四条 成立中国共产党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委
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同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
司纪委），各分公司、子公司相应成立党组织，隶属公司党委。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SDIC FENGLE SEED CO.,LTD

第四十六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中指定的地点。

第一百五十四条 成立中国共产党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委
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同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
司纪委），各分公司、子公司相应成立党组织，隶属公司党委。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事项已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证券代

码“000713”保持不变。

2.本次拟变更的公司名称已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预保留，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

变更登记与备案，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3.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管理部门

的要求，全权办理与本议案有关需变更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修订《公司章程》和其他公司制度

中涉及公司名称的条款；办理公司营业执照、印章、银行账户、税务登记证等各类证照文件中

涉及公司名称变更的事项；办理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证件变更；办理公司对外投资企业

的投资方名称变更、房地产权利人名称变更、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权利人变更等在内的全

部相关变更登记、审批或备案手续。

4.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的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原签署的合同、协议继续有效；涉及公

司名称的规章制度、对外文件等均作相应修改，不影响其原有法律效力。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在同日巨潮资讯网上。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股票代码：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2025-032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5年 8月 4日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4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8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表决或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有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9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6500号丰乐种业大楼18楼五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2.披露情况的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7月 18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0）、《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1）。

（2）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本人身

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应在2025年8月1日17：00
前以传真或信函送达本公司；以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在出席现场会议时应提交上述材料的

原件。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7月30日一8月1日9:0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6500号丰乐种业证券投资部。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6500号丰乐种业大楼1713室，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政编码：231283
联 系 人：朱虹

电话：（0551）62239916

传真：（0551）62239957
电子邮箱：flzy000713@163.com
5.其他事项：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

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13”，投票简称为“丰种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会议仅有一项议案，不设置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8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8月 4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 8月 4日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5年7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263,100股用途进

行变更，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并将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38,556,
236股变更为 134,293,13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

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7月18日起45天内（工作日8:30:00－11:3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6号公司证

券部

联系人：刘玉伦

联系电话：0537-3956905
电子邮箱：zhengquanbu@lmc-ind.com
邮政编码：272100
3、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来函封面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十三

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单一来源采购）成交公告”，确定积成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上述项目的中标人，共中8个包，中标金额合计约为8,
379.45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

公司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

缆）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250TL05111016）项目中，共中标2个包，为分标“继电保护和

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分标编号：SG2505-1101-11001）之包19和包27，金额共计7,082.38
万元。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单一来源采

购）（招标编号：0711-250TL05711018）项目中，共中标6个包，为分标“继电保护和变电站计算

机监控系统”（分标编号：SG25D3-1101-11001）之包35至包40，金额共计1,297.07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智刚

注册资本：130,452,014.429054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经营范围：输电（有效期至2026年1月25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与其

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

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项目中标金额合计约为8,379.45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的3.23%。项

目中标后，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相关条款、结算金额等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

合同为准。签订正式合同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0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贝大美控

股”）共持有公司股份132,629,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其中，被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为131,105,17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8.85%。小贝大美控股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金华中院”）提出的预重整申请尚未被正式受理，小贝大美控股后续实施重整程序，可

能导致其在公司的股东权益发生调整。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

股股东相互独立。小贝大美控股的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小贝大

美控股有限公司《告知函》：小贝大美控股于 2025年 7月 16日向金华中院提出预重整申请。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重整申请情况概述

依据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小贝大美

控股以流动性紧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于2025
年7月16日向金华中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金华中院后续将依法审查裁定

是否受理。

本次申请由小贝大美控股单一法人主体提出，本公司及其下属的其他企业不在本次预重

整申请范围内。后续小贝大美控股将依法配合金华中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的相关工

作。

二、本次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小贝

大美控股相互独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

影响。本公司管理层将继续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保障公司稳健运营。

公司与小贝大美控股之间的业务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小贝大美控股不存

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小贝大美控股《告知函》，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上述事项尚未被

法院正式受理，同时，预重整不代表小贝大美控股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小贝大美控股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是否重整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重整进展可能导致其在公司的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2、小贝大美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32,629,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其中，被质押或

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31,105,17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8.85%。小贝大美控股所持本公司

股份存在高比例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的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3、小贝大美控股的第一大股东谢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小贝大美控股的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李晓京为本公司董事。除上述情形外，小贝大美

控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5-045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预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本报告期

883,288,624.53

277,758,541.16

278,152,721.63

127,158,591.31

126,360,387.54

0.2974

3.20%

本报告期末

15,534,712,638.64

4,019,056,589.08

427,558,126.00

9.40

上年同期

872,548,026.36

262,117,511.67

258,625,689.18

133,213,125.43

135,762,223.10

0.3116

3.45%

本报告期初

15,563,450,198.12

3,910,082,422.29

427,558,126.00

9.15

增减变动幅度（％）

1.23

5.97

7.55

-4.54

-6.93

-4.56

-0.25

增减变动幅度（％）

-0.18

2.79

0.00

2.7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上半年来水较上年同期偏少

23.00%，较多年平均来水偏少 27.70%，2025年上半年公司发电量为 320,090.15万千瓦时，上

年同期发电量为 315,204.52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4,885.63万千瓦时，同比上升 1.55%，主要原

因是年初蓄能高于去年同期，使发电收入及发电利润增加;营业收入88,328.86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1,074.06万元，增幅为1.23%；利润总额27,815.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52.70万元，

增幅为 7.55%。归母净利润 12,715.8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05.45万元，减幅为 4.54%，主要

原因是母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所属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加。

2025年上半年，普定水电站发电量为 9,321.54万千瓦时，引子渡水电站发电量为 21,
045.94万千瓦时，鱼塘水电站发电量为8,529.28万千瓦时，清溪水电站发电量为2,146.46万千

瓦时，牛都水电站发电量为1,448.01万千瓦时，光照水电站发电量为78,699.10万千瓦时，董箐

水电站发电量为97,528.99万千瓦时，马马崖水电站发电量为48,356.37万千瓦时，善泥坡水电

站发电量为 21,118.50万千瓦时；光照光伏电站（岗坪光伏电站）发电量为 10,491.78万千瓦

时，马马崖光伏电站（永新光伏电站）发电量为10,715.88万千瓦时，董箐光伏电站（镇良光伏

电站）发电量为5,179.30万千瓦时，镇宁坝草一期光伏电站发电量为5,509.00万千瓦时。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2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限售起始日期为 2025年 1月 23
日，限售期为6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6,417,3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5%；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

4、公司控股股东李虎先生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18个月，本次未解除限售。

一、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08号）核准，公司本次向1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13,029,608股（其中控股股东李虎先生认购1,302,960股，其他12名特定

对象认购 11,726,648股），上市日期为 2025年 1月 23日。李虎先生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18个

月，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148,743,064股变更

为161,772,672股。

二、本次发行后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3月25日，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离职人员已

授予登记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366股，公司总股本由 161,772,672股变更为 161,770,
306股。

2025年7月10日，公司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161,770,306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不送红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由161,770,306股变更为226,
478,428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共12名，其中：自然人股东共2名，分别为：贺伟、侯忠。法人股东

共10名，分别为：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慧国（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恒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聚力财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联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代安联裕远20号资产管理产品、安联裕远21号资产管理产品）、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上股东在本次发行时所作承诺情况如下：自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自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锁定本单

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自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锁定本单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不得进行流动

转让。

本单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以上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417,3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2名，涉及的股东账户数量13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信持力定增精选 28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慧国（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聚力财富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代：聚力财富成长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信持力定增精选2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慧国（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聚力财富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聚力财富成长 8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股）

1,843,317

552,995

1,290,321

552,994

1,622,120

1,677,418

本次上市流通股
数（股）

1,843,317

552,995

1,290,321

552,994

1,622,120

1,677,418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1%

0.24%

0.57%

0.24%

0.72%

0.74%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安联裕远20号资产管理产品

安联裕远21号资产管理产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贺伟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 3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侯忠

安联保险资管－中信银行－安
联裕远20号资产管理产品

安联保险资管－中信银行－安
联裕远21号资产管理产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贺伟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轻盐智选37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侯忠

2,451,613

2,451,613

1,861,751

921,658

552,994

571,428

67,085

16,417,307

2,451,613

2,451,613

1,861,751

921,658

552,994

571,428

67,085

16,417,307

1.08%

1.08%

0.82%

0.41%

0.24%

0.25%

0.03%

7.25%

备注：

（1）2025年7月10日，公司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161,770,306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不送

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权益分派后，以上12位股东本次发

行认购股份数量合计由11,726,648股变更至16,417,307股。

（2）原股东名称、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已变更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前后为同一主体。

5、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83,120,689

61,330,540

18,856,029

2,934,120

143,357,739

226,478,42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6.70%

27.08%

8.33%

1.30%

63.30%

100.00%

本次变动（股）

-16,417,307

-16,417,307

16,417,307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66,703,382

61,330,540

2,438,722

2,934,120

159,775,046

226,478,428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9.45%

27.08%

1.08%

1.30%

70.55%

100.00%

备注：

（1）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为公司2025年7月10日股本结构；

（2）上表中的部分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小数后的结果；

（3）上表中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考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回购注销一名离职激励对象的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回购注销一

名离职激励对象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影响。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已获授但尚未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6）、《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本次解除限

售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6、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持股情况，督促相关股东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保荐人的核查结论

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股东承诺等相关规定，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人同意德明

利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股票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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